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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汕尾市城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汕尾市城区财政局委托，对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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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项目的建设符合《汕尾市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

《规划》中明确了要全力融入“双区”，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加强与

广州、香港等核心城市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谋划推动一批重大

平台、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落户城区，促进大湾区企业科技成果优先在城区转化，

大力推动湾区核心城市的高端产业、高成长性企业等布局城区，延伸壮大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产业链，努力争当大湾区产业转移承接地、产业链

延伸区、产业集群配套基地。积极抢抓“双区”建设重大机遇，立足城区产业基

础和优势，对标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生物制药、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快改造提升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2.项目的建设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近年来，汕尾深入实施向西融珠战略，全面参与深莞惠“3+2”经济圈建设，

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被

省委省政府赋予珠三角辐射粤东战略支点地位、与港澳有着深厚渊源的汕尾，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

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门户，是深港向东拓展辐射的重要支点，

这种区位优势将有助于提升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汕尾湾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外围湾区，依托深汕合作区，全面融入深莞惠经

济圈、珠三角经济区，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要充

分利用好当前《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等支持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的

各项政策优势，积极培育汕尾湾区作为珠三角地区连接粤东地区的战略支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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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全省沿海经济带“一心两极双支点”中汕尾“支点”的作用，充分激发汕尾湾

区的发展新活力。

3.项目的建设符合《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

发展和融入湾区经济是汕尾跨入新时代谋划新发展的必然方向。近年来，汕

尾笃定深入实施向西融珠战略，全面参与深莞惠+汕尾河源“3+2”经济圈建设，

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被省

委省政府赋予珠三角辐射粤东战略支点地位、与港澳有着深厚渊源的汕尾，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是必然趋势。

经过建市 30 年的大力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汕尾新区规划建设的加快推进，

建设汕尾湾区经济已具备一定条件。如果大致以红海湾大道（汕遮路）为界，汕

尾湾区经济的西翼框架已基本搭好，且初具雏形，自东向西：红海湾开发区以省

滨海旅游示范区和“互联网+旅游”小镇建设为契机加速发展；市区沿海以中央

商务区、红草工业园区、品清湖蓝色海湾整治、龟龄岛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汕

马路升级改造、工业大道西段、滨海路西段、新衢路建设、马宫中心渔港和金町

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等建设为抓手，一派欣欣向荣；继续向西，梅陇金银首饰环保

集聚区已开工建设，鮜门、小漠、鹅埠、赤石划为深汕特别合作区，由深圳全面

主导，更是迈入发展快车道。所以，现在完善建设光明科技产业园正是处于湾区

发展经济的关键时候。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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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

券资金 10,000.00 万元，其中：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

六期）中央商务区品清湖片区基础设施（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汕尾品清湖南岸段工

程）调整 1,880.00 万元至本项目（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2.28%，每半年付息，第 15 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

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城区海滨大道（新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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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450.00 万元至本项目（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

际利率 2.21%，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西片区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调整

500.00 万元至本项目（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

率 2.21%，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

专项债券（七十二期）中央商务区周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调整 500.00 万元至本

项目（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2.21%，每半年

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

一期）汕尾市城区医联体提升改造建设项目调整 3,000.00 万元至本项目（用于

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2.17%，每半年付息，第 15

年年末还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汕尾市

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 3,670.00 万元至本项目（用

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2.21%，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

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47,700.00 万元，假设专项债券

资金 1,500.00 万元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

年末偿还本金；假设专项债券资金 346,200.00 万元融资利率 4.20%，每半年支

付利息，期限为三十年，第三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3,670.00 3,670.00 2.21% 1,622.14 5,292.14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2.17% 976.50 3,976.50

已融资 500.00 500.00 2.21% 221.00 721.00

已融资 500.00 500.00 2.21% 221.00 721.00

已融资 450.00 450.00 2.21% 198.90 648.90

已融资 1,880.00 1,880.00 2.28% 642.96 2,522.96

第一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二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三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四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五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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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七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八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九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一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二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三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四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五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六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七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八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十九年 347,7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4,664.15

第二十年 347,700.00 1,500.00 347,700.00 4.05%/4.2% 14,664.15 16,164.15

第二十一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二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三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四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五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六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七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八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二十九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14,603.40

第三十年 347,700.00 347,700.00 4.20% 14,603.40 362,303.40

合计 359,200.00 443,199.50 802,399.5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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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物业出租收入、停车

位收入、充电服务收入、广告/交易手续费等平台功能收入。在债券存续期内，

本项目合计收入 1,781,914.55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办公人员工资及福

利费用、固定资产修理费、管理及其他费用。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85,522.04 万元。（详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

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696,392.52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893,993.02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

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0 3,882.50 13,882.50

第一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二年 14,664.15 14,664.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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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四年 14,664.15 14,664.15 24,559.18

第五年 14,664.15 14,664.15 43,364.50

第六年 14,664.15 14,664.15 44,665.43

第七年 14,664.15 14,664.15 46,005.40

第八年 14,664.15 14,664.15 47,385.56

第九年 14,664.15 14,664.15 48,807.12

第十年 14,664.15 14,664.15 50,271.34

第十一年 14,664.15 14,664.15 51,779.48

第十二年 14,664.15 14,664.15 53,332.86

第十三年 14,664.15 14,664.15 54,932.85

第十四年 14,664.15 14,664.15 56,580.83

第十五年 14,664.15 14,664.15 58,278.26

第十六年 14,664.15 14,664.15 60,026.61

第十七年 14,664.15 14,664.15 61,827.41

第十八年 14,664.15 14,664.15 63,682.23

第十九年 14,664.15 14,664.15 65,592.69

第二十年 1,500.00 14,664.15 16,164.15 67,560.48

第二十一年 14,603.40 14,603.40 69,587.29

第二十二年 14,603.40 14,603.40 71,674.91

第二十三年 14,603.40 14,603.40 73,825.16

第二十四年 14,603.40 14,603.40 76,039.91

第二十五年 14,603.40 14,603.40 78,321.11

第二十六年 14,603.40 14,603.40 80,670.74

第二十七年 14,603.40 14,603.40 83,090.86

第二十八年 14,603.40 14,603.40 85,583.59

第二十九年 14,603.40 14,603.40 88,151.10

第三十年 347,700.00 14,603.40 362,303.40 90,795.63

合计 359,200.00 443,199.50 802,399.50 1,696,392.52

本息覆盖倍数 2.11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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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0 3,882.50 13,882.50

第一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二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三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四年 14,664.15 14,664.15 22,103.26

第五年 14,664.15 14,664.15 39,028.05

第六年 14,664.15 14,664.15 40,198.89

第七年 14,664.15 14,664.15 41,404.86

第八年 14,664.15 14,664.15 42,647.00

第九年 14,664.15 14,664.15 43,926.41

第十年 14,664.15 14,664.15 45,244.20

第十一年 14,664.15 14,664.15 46,601.53

第十二年 14,664.15 14,664.15 47,999.58

第十三年 14,664.15 14,664.15 49,439.56

第十四年 14,664.15 14,664.15 50,922.75

第十五年 14,664.15 14,664.15 52,450.43

第十六年 14,664.15 14,664.15 54,023.95

第十七年 14,664.15 14,664.15 55,644.67

第十八年 14,664.15 14,664.15 57,314.01

第十九年 14,664.15 14,664.15 59,033.43

第二十年 1,500.00 14,664.15 16,164.15 60,804.43

第二十一年 14,603.40 14,603.40 62,628.56

第二十二年 14,603.40 14,603.40 64,507.42

第二十三年 14,603.40 14,603.40 66,442.64

第二十四年 14,603.40 14,603.40 68,435.92

第二十五年 14,603.40 14,603.40 70,489.00

第二十六年 14,603.40 14,603.40 72,603.67

第二十七年 14,603.40 14,603.40 74,781.78

第二十八年 14,603.40 14,603.40 77,025.23

第二十九年 14,603.40 14,603.40 79,335.99

第三十年 347,700.00 14,603.40 362,303.40 81,716.07

合计 359,200.00 443,199.50 802,399.50 1,526,753.27

本息覆盖倍数 1.90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0 3,882.50 13,8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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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二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三年 14,664.15 14,664.15 0.00

第四年 14,664.15 14,664.15 19,647.35

第五年 14,664.15 14,664.15 34,691.60

第六年 14,664.15 14,664.15 35,732.35

第七年 14,664.15 14,664.15 36,804.32

第八年 14,664.15 14,664.15 37,908.45

第九年 14,664.15 14,664.15 39,045.70

第十年 14,664.15 14,664.15 40,217.07

第十一年 14,664.15 14,664.15 41,423.58

第十二年 14,664.15 14,664.15 42,666.29

第十三年 14,664.15 14,664.15 43,946.28

第十四年 14,664.15 14,664.15 45,264.67

第十五年 14,664.15 14,664.15 46,622.61

第十六年 14,664.15 14,664.15 48,021.29

第十七年 14,664.15 14,664.15 49,461.92

第十八年 14,664.15 14,664.15 50,945.78

第十九年 14,664.15 14,664.15 52,474.16

第二十年 1,500.00 14,664.15 16,164.15 54,048.38

第二十一年 14,603.40 14,603.40 55,669.83

第二十二年 14,603.40 14,603.40 57,339.93

第二十三年 14,603.40 14,603.40 59,060.12

第二十四年 14,603.40 14,603.40 60,831.93

第二十五年 14,603.40 14,603.40 62,656.89

第二十六年 14,603.40 14,603.40 64,536.59

第二十七年 14,603.40 14,603.40 66,472.69

第二十八年 14,603.40 14,603.40 68,466.87

第二十九年 14,603.40 14,603.40 70,520.88

第三十年 347,700.00 14,603.40 362,303.40 72,636.50

合计 359,200.00 443,199.50 802,399.50 1,357,114.01

本息覆盖倍数 1.69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90；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69。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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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汕尾市城区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汕尾市城区经济发展，完善汕尾市城

区基础配套设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汕尾市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汕

尾市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汕尾市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20072438818

住所 汕尾市城区凤园街中段

法定代表人 陈永潮

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

颁发日期 2024 年 8 月 23 日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赋码机关 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13

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园区道路共 12.45 公里，其中，园区主干道站前

大道长约 4.03 公里，园区内部道路长约 8.42 公里，配套

建设管径 DN200-DN800 污水管网约 24.9 公里，给排水管网

约 24.9 公里；建设园区内地上、地下停车位 2912 个及充

电桩 250 个；建设集研发、试验、生产等综合的高标准厂

房，总建筑面积约 47.2 万㎡；建设职工宿舍和饭堂等生活

配套基础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9.34 万㎡；建设供配电、动

力、通风、给排水、停车场及充电桩等园区配套基础设施

工程。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347,7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5 年 6 月-2028 年 3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8 年 6 月

项目获批情况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取得了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汕市区发改投审〔2023〕71 号），

同意该项目实施。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84,685.40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10,0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347,7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

安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346,008.7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5,618.50

3 土地费用 83,328.00

4 预备费 29,730.20

总投资 484,685.40

（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物业出租收入、停车

位收入、充电服务收入、广告/交易手续费等平台功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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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业出租收入

本项目预计可出租面积为 565400 ㎡，参照目前同类项目的出租情况，预计

租金均价为 2.0 元/㎡/天，即首年租金收入约为 41274.20 万元，并按每年 3%的

增长率提高。

（2）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停车位约 2912 个。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 年版）》（粤府办〔2018〕11 号）的规定，本项目停

车位收费按 10 元/次，估计每个停车位每日周转 2次，则首年停车位收入为

2125.76 万元/年，并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3）充电服务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充电桩约 250 个。日充电量为 80 千瓦时。充电服务企

业向用户收取电费及服务费，其中电费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执行、充电服务

费按相关参考标准执行，根据汕尾市实际情况，充电服务费按 0.8 元/千瓦时计

算，则首年充电服务收入为 584 万元/年，并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4）广告/平台功能收入

包括广告等平台功能收入，项目建设 100 个广告牌，广告费按 2000 元/月/

个计，预计项目首年广告/平台功能收入约为 240 万元，并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

高。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物业出租收

入
停车位收入

充电服务收

入

广告/平台功

能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四年 24,076.62 1,240.03 340.67 140.00 25,797.31

第五年 42,512.43 2,189.53 601.52 247.20 45,550.68

第六年 43,787.80 2,255.22 619.57 254.62 46,917.20

第七年 45,101.43 2,322.88 638.15 262.25 48,324.72

第八年 46,454.48 2,392.56 657.30 270.12 49,774.46

第九年 47,848.11 2,464.34 677.02 278.23 51,267.69

第十年 49,283.55 2,538.27 697.33 286.57 52,805.72

第十一年 50,762.06 2,614.42 718.25 295.17 54,389.89

第十二年 52,284.92 2,692.85 739.79 304.02 56,021.59



15

第十三年 53,853.47 2,773.63 761.99 313.15 57,702.24

第十四年 55,469.07 2,856.84 784.85 322.54 59,433.30

第十五年 57,133.15 2,942.55 808.39 332.22 61,216.30

第十六年 58,847.14 3,030.83 832.64 342.18 63,052.79

第十七年 60,612.55 3,121.75 857.62 352.45 64,944.38

第十八年 62,430.93 3,215.40 883.35 363.02 66,892.71

第十九年 64,303.86 3,311.86 909.85 373.91 68,899.49

第二十年 66,232.97 3,411.22 937.15 385.13 70,966.47

第二十一年 68,219.96 3,513.56 965.26 396.68 73,095.47

第二十二年 70,266.56 3,618.96 994.22 408.58 75,288.33

第二十三年 72,374.56 3,727.53 1,024.05 420.84 77,546.98

第二十四年 74,545.80 3,839.36 1,054.77 433.47 79,873.39

第二十五年 76,782.17 3,954.54 1,086.41 446.47 82,269.59

第二十六年 79,085.64 4,073.18 1,119.00 459.86 84,737.68

第二十七年 81,458.20 4,195.37 1,152.57 473.66 87,279.81

第二十八年 83,901.95 4,321.23 1,187.15 487.87 89,898.21

第二十九年 86,419.01 4,450.87 1,222.77 502.51 92,595.15

第三十年 89,011.58 4,584.40 1,259.45 517.58 95,373.01

合计
1,663,059.9

7
85,653.18 23,531.09 9,670.31

1,781,914.5

5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办公人员工资及福

利费用、固定资产修理费、管理及其他费用。

（1）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建成后，预计政府参与项目运营管理的人员为 20 人，人均工资福利按

10 万元/年来计算，可得年工资为 200 万元，并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2）修理维护费用

项目修理维护费按建安工程投资费用（346008.70 万元）的 0.3%计，并按每

年 3%的增长率提高。

（3）管理及其他费用

按照营业收入的 2%计。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维护费用 管理及其他费用 合计

第一年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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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116.67 605.52 515.95 1,238.13

第五年 206.00 1,069.17 911.01 2,186.18

第六年 212.18 1,101.24 938.34 2,251.77

第七年 218.55 1,134.28 966.49 2,319.32

第八年 225.10 1,168.31 995.49 2,388.90

第九年 231.85 1,203.36 1,025.35 2,460.57

第十年 238.81 1,239.46 1,056.11 2,534.38

第十一年 245.97 1,276.64 1,087.80 2,610.41

第十二年 253.35 1,314.94 1,120.43 2,688.73

第十三年 260.95 1,354.39 1,154.04 2,769.39

第十四年 268.78 1,395.02 1,188.67 2,852.47

第十五年 276.85 1,436.87 1,224.33 2,938.04

第十六年 285.15 1,479.98 1,261.06 3,026.19

第十七年 293.71 1,524.38 1,298.89 3,116.97

第十八年 302.52 1,570.11 1,337.85 3,210.48

第十九年 311.59 1,617.21 1,377.99 3,306.79

第二十年 320.94 1,665.73 1,419.33 3,406.00

第二十一年 330.57 1,715.70 1,461.91 3,508.18

第二十二年 340.49 1,767.17 1,505.77 3,613.42

第二十三年 350.70 1,820.19 1,550.94 3,721.83

第二十四年 361.22 1,874.79 1,597.47 3,833.48

第二十五年 372.06 1,931.03 1,645.39 3,948.49

第二十六年 383.22 1,988.97 1,694.75 4,066.94

第二十七年 394.72 2,048.63 1,745.60 4,188.95

第二十八年 406.56 2,110.09 1,797.96 4,314.62

第二十九年 418.76 2,173.40 1,851.90 4,444.05

第三十年 431.32 2,238.60 1,907.46 4,577.38

合计 8,058.59 41,825.15 35,638.29 85,522.04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696,392.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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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

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696,392.52 1,526,753.27 1,357,114.01

合计 1,696,392.52 1,526,753.27 1,357,114.01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4,664.15 -14,664.15 -14,664.15

第二年 0.00 14,664.15 -14,664.15 -29,328.30

第三年 0.00 14,664.15 -14,664.15 -43,992.45

第四年 25,797.31 15,902.28 9,895.03 -34,097.42

第五年 45,550.68 16,850.33 28,700.35 -5,397.07

第六年 46,917.20 16,915.92 30,001.28 24,604.21

第七年 48,324.72 16,983.47 31,341.25 55,945.46

第八年 49,774.46 17,053.05 32,721.41 88,666.87

第九年 51,267.69 17,124.72 34,142.97 122,809.84

第十年 52,805.72 17,198.53 35,607.19 158,417.03

第十一年 54,389.89 17,274.56 37,115.33 195,532.36

第十二年 56,021.59 17,352.88 38,668.71 234,201.07

第十三年 57,702.24 17,433.54 40,268.70 274,469.77

第十四年 59,433.30 17,516.62 41,916.68 316,386.46

第十五年 61,216.30 17,602.19 43,614.11 360,000.57

第十六年 63,052.79 17,690.34 45,362.46 405,363.02

第十七年 64,944.38 17,781.12 47,163.26 452,526.28

第十八年 66,892.71 17,874.63 49,018.08 501,544.36

第十九年 68,899.49 17,970.94 50,928.54 552,472.90

第二十年 70,966.47 19,570.15 51,396.33 603,869.23

第二十一年 73,095.47 18,111.58 54,983.89 658,853.12

第二十二年 75,288.33 18,216.82 57,071.51 715,924.63

第二十三年 77,546.98 18,325.23 59,221.76 775,146.38

第二十四年 79,873.39 18,436.88 61,436.51 836,582.89

第二十五年 82,269.59 18,551.89 63,717.71 900,300.60

第二十六年 84,737.68 18,670.34 66,067.34 966,367.94

第二十七年 87,279.81 18,792.35 68,487.46 1,034,855.40

第二十八年 89,898.21 18,918.02 70,980.19 1,105,8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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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年 92,595.15 19,047.45 73,547.70 1,179,383.29

第三十年 95,373.01 380,763.28 -285,390.27 893,993.02

合计 1,781,914.55 887,921.54 893,993.02 893,993.02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营运收益预测

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汕尾市

光明科技产业园东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

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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